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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林木种苗总站关于征集

2027年省级财政花卉产业发展项目的通知

各设区市林业局种苗站（花卉科），平潭综合实验区自然资源与生

态环境局林业发展服务中心：

为提前谋划 2027年省级财政花卉产业发展项目，加快资金预

算执行进度，结合即将开展的新一期“零基”预算编制工作，决

定近期开展 2027年省级财政花卉产业发展项目征集工作，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补助内容与资金测算标准

在新的省级资金管理办法印发之前，各地可以继续按照《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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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通知》（2023年 11月 27日印发）文件规定及标准，报送 2027

年省级花卉产业发展项目资金需求。实际资金补助内容与补助标

准待新一期零基预算确定后，我站将根据新的财政资金管理办法

进行统一调整。

（一）新建花卉温室大棚项目：建设用地应严格落实制止耕

地“非农化”、防止耕地“非粮化”政策，不得使用基本保护农

田建设花卉温室大棚，使用一般耕地的，需提供用地备案材料。

鼓励使用工业用地建设花卉温室大棚。使用林地建设花卉温室大

棚的，需提供使用林地批准文件；使用上述地类之外的其它地类

建设花卉温室大棚的，需提供设施农业用地备案材料。资金需求

测算标准如下：按温室大棚地面以上主体工程造价预算资金的 50%

测算，且薄膜智能温室补助标准最高不超过 200元/㎡，未安装水

帘、风机降温系统的温室，补助标准最高不超过 160元/㎡。每个

申报单位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200万元。同时建设智能控制系统、

水肥一体化设施及病虫害防治设施的，按单项标准进行测算。

（二）老旧温室大棚拆除重建项目：资金需求测算标准按新

建花卉温室大棚项目执行。项目建设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1.现有温室大棚建设用地必须是设施农业用地（以国土“三

调”成果为准）；

2.薄膜型智能温室使用年限满 10年，普通大棚使用年限满 5

年（使用年限均以项目通过验收时间至 2026年 4月 30日实有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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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为准）；

3.拆除重建的温室大棚除享受林业部门安排的花卉补助资金

外，未享受其它财政项目资金补助。

（三）水肥一体化、病虫害防治设施建设项目：本项目仅适

用于花卉智能温室和大棚。每个温室、大棚最多各配置 1套且温

室、大棚面积应在 2000平方米（含）以上，测算标准均为 20元/

㎡，每套最高补助 10万元，每个项目单位测算金额不超过 30万元。

（四）智能控制系统建设项目：本项目仅适用于花卉智能温

室。每套智能控制系统的控制面积应在 5000平方米（含）以上（鼓

励多个相邻温室共同使用 1套智能控制系统），每套智能控制系统

按 10万元测算，每个项目单位当年最多可申请 2套智能控制系统。

（五）花卉储存保鲜设施建设项目：该项目应为 2020年以来

（以建成并通过验收的时间为准）新建且目前仍在正常使用、未

享受财政资金补助的花卉保鲜冷库，按内部容积进行测算，测算

标准为 500元/立方米，每个项目单位测算金额不超过 15万元。

（六）新品种奖励：奖励获得国家植物新品种权且推广种植

效益显著的花卉苗木优良品种。单个花卉苗木优良品种一次性奖

励 15万元，奖励个数不超过当年申请奖励品种总数的 1/3。品种

权人需持有有效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。

（七）其他：每个项目单位补助资金最高不超过 250万元（不

含新品种奖励资金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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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报流程

（一）项目申报：各地要抓紧组织所辖区域县级林业主管部

门开展 2027年花卉项目摸底，全面掌握项目和资金需求，按要求

做好项目申报工作。对申报建设花卉温室大棚的生产经营主体，

要全面摸清其建设需求，了解项目计划用途，确保申报项目实施

可行性。

（二）项目审核：各地要严格落实审核责任，认真审核所辖

区域项目申报材料，确保项目建设用地、项目资金需求等符合要

求。对材料不完整、无法确保落地实施的项目，坚决不予上报。

在此基础上，我站将对各地报送的项目申报材料特别是用地合规

性等情况进行审核把关，并及时反馈审核结果。

（三）项目复核：为加快项目建设进度，对审核通过的花卉

温室大棚建设项目，要督促项目建设单位马上开展土地平整、实

施方案编制等前期工作，于 2026年 8月 31日前完成土地平整。

同时，督促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提前组织开展项目实施方案评审、

批复等工作，于 2026年 9月 10日前完成项目实施方案批复并将

批复文件报送我站备案。各设区市要根据实际情况，适时组织人

员对各项目完成土地平整、实施方案批复等情况进行复核，我站

将按需要对部分项目组织开展现场核实。从今年开始，花卉温室

大棚建设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完成情况将作为年度资金分配因素之

一，未按时间节点完成土地平整和实施方案批复的项目，将不纳



— 5 —

入 2027年省级财政资金需求。

三、材料报送

各地要高度重视项目征集工作，认真汇总填报附件 1～5并提

出具体审核意见（式样见附件 6），于 2026年 5月 6日前报送附件

1～6及项目申报单位提供的有关材料（见各附件表格后注释），于

2026年 9月 10日前报送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完成情况表（附件 7）

和实施方案批复文件等文件。所有附件均需加盖设区市林业局公

章，同内容电子版发送至花卉科邮箱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联系人：周婷、林兰；联系电话：0591-88608018；邮箱：

fjslythhb@163.com。

附件：1.2027年省级财政花卉产业发展项目新建温室大棚资

金需求汇总表

2.2027年省级财政花卉产业发展项目老旧温室大棚拆

除重建资金需求汇总表

3.2027年申请省级财政花卉产业发展项目新品种奖励

计划汇总表

4.2027年省级财政花卉产业发展项目（水肥一体化、

病虫害防治设施及智能控制系统建设）资金需求汇总表

5.2027年省级财政花卉产业发展项目（花卉保鲜储存

冷库建设）资金需求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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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关于 2027年省级财政花卉产业发展项目审核结果的

函（式样）

7.2027年省级财政花卉产业发展项目（温室大棚建设

项目）前期准备工作完成情况表

福建省林木种苗总站

2026年 3月 13日






